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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脆弱性與醫療倫理 
 

翁若愚 * 

 

醫療倫理論述有一普遍觀點：基於儒家倫理與西方自由個人主

義的差異，在醫療決定上儒家醫療倫理主張家庭決定模式，而西方

則主張個人自決模式。羅秉祥教授在〈家庭作為弱勢人群的首重保

障：儒家倫理與醫療倫理〉（以下簡稱羅文）亦表述了這觀點。根

據羅教授的立論，儒家的社會觀視家庭而非「一個個孤立的原子式

個體」，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因此人生各種重大決定（當然包

括醫療決定）都是家庭選擇而非個人選擇，應該由家庭成員共同協

商決定。此外，「儒家向來重視家庭聲譽多於個人尊嚴」。儒家倫

理以家庭為中心，以「孝」作為倫理的中心，「不承認個人自主與

個人尊嚴之間的連接關係」。簡言之，個人自主並不是儒家倫理的

圭臬，而「自由主義為個人自主所開闢之‘神聖領域’，並不存在

於儒家由家庭構建出來的自我中。」1 

本文對儒家倫理與西方自由個人主義的差異，以及如何由此差

異衍生出東西方各自特有的醫療倫理及決策模式沒有額外的補充。

關於這些問題較深刻的早期討論，可參見范瑞平教授兩篇英文學術

論文，分別是 1997 年的 〈個人自決與家庭自決：兩個不互通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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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2 及 2002 年的〈再思考代理決策：阿理士多德主義與儒家主

義的理想人際關係〉3。 

本文主要回應羅教授對聯合國國際生命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聯生會」）於 2005 年公佈的《普世生命倫理及人權宣言》（以下

簡稱《普言》）及 2009 年提出的《尊重‘人的脆弱性’與‘人的健

全性’報告書草擬綱要》（以下簡稱《尊重》）的一些批評。羅教

授認為《普言》（尤其是第八條）及《尊重》「存在一定的自由個

人主義色彩，既強調自主權、自我決定等觀念，亦典型地採用了把

‘個人’與‘國家’分離對立的詮釋方法」。4 羅教授認為《普言》

及《尊重》的自由個人主義觀點「容許甚至鼓吹了利己行為」，於

道德上並非理想。此外，羅教授認為當人處於弱勢情景時特別需要

親人和朋友的保護，但是《普言》及《尊重》的自由個人主義觀點

「卻把人視為割裂於人際關係網絡的獨立個體……二話不說便要求

社會行使特別責任」。相比之下儒家倫理的家庭決定模式（羅教授

稱之為家庭共決模式 (family co-determination)） 是最能保護醫療中弱

勢人的首重保障。5 

《普言》6 開宗明義即指出科學研究與科技進步為人類與環境帶

來前所未有的幫助，但同時亦帶來前所未有的爭議、難題與挑戰。

國際社會需要確立一些指導性的普世原則以協助人們回應這些爭議

與挑戰。《普言》的目標就是提供這些人們迫切需要的生物倫理普

世原則。而事實上《普言》的重要性亦正正在於聯合國歷史上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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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一眾成員國，承諾願意尊重及採用同一文本所提出的生物倫

理普世原則以為基本指導原則，藉此制訂健康及公共衛生政策。 

《普言》第一條即表明它的目標在回應由醫療、生物科學及有

關技術所產生的道德爭議與挑戰。《普言》的對象是國家，因為國

家政府的一個主要職能正是提昇人民的健康及公共衛生。但《普言》

亦同時表明它也為個人、團體、社區、公或私營機構提供指引。《普

言》第二十四條除了要求成員國尊重及提昇成員國之間的團結，亦

同時對個人、家庭、以至社區作同樣的要求。 

觀乎此如果硬要批評《普言》「採用了把“個人”與“國家”

分離對立的詮釋方法」，似乎過於牽強曲解。至於說《普言》「鼓

吹了利己行為，於道德上並非理想」則似乎亦於理不合，有待商榷。 

《普言》第八條：「在應用和推進科學知識、醫療實踐及相關

技術時應當考慮到人的脆弱性。對具有特殊脆弱性的個人和群體應

當加以保護，對他們的完整性應當給予尊重。」 

何謂特殊脆弱性﹖什麼人構成特殊脆弱的群體﹖《普言》第八

條是否泛指兒童﹖婦女﹖長者﹖病人﹖歸根結底應該如何理解人的

脆弱性﹖「聯生會」繼《普言》之後再提出《尊重》7 的目標就是要

進一步闡釋尊重人類脆弱性的實質內涵。按照《尊重》的解釋，人

類其實一直面對傷患、疾病及環境侵害的風險，任何人皆有可能失

去保護自己的能力，不論肉體或心靈上，任何人皆有受傷害的風險。

但是《普言》並不提出要保障這樣普遍的脆弱性。《普言》第八條

要保障的是特別的脆弱性。 

上述的脆弱性是人類存在的普遍特質。特別的脆弱性泛指在特

定的醫療情況下，個人、家庭或群體的人權、尊嚴、基本自由、完

整性，存在比較容易受他人侵害的風險。在醫療衛生、生物科學的

研究及應用層面上，人類特殊脆弱性不但只源於身體的殘疾，亦源

(7) IBC (International Bioethics Committee), Report of IBC on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Human Vulnerability and Personal Integrity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1). Retriev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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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環境壓力或社會不公義。《尊重》提出了廣泛的例子。簡言之任

何人在特定的醫療情況下，基於環境壓力或社會不公義，可因而變

得脆弱，比較容易受他人侵害，即使整個家庭，甚至族群亦可無力

保障個別的成員。羅教授的立論似乎一方面低估了人類在醫療衛

生、生物醫療科學的研究及應用層面上的特別脆弱性，而另一方面

則高估了家庭守護脆弱成員的能力。 

按照《尊重》，《普言》的積極意義在於它敦促個人、公或私

營機構、政府，在醫療衛生、生物科學的研究及應用層面上，行使

更高的警覺性，以保障每一個人及群體的福祉。人的脆弱性與尊重

人的完整性及尊嚴兩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普言》肯定了任何人

皆有權要求我們保護，而這權利應予尊重。「尊重人的脆弱性及人

的完整性」作為生物倫理的基本指導原則，不單重申了一些廣為人

知的基本道德原則，如自主、仁愛、公義、尊嚴、平等，同時亦釐

清了生物科學進步的終極目標不應該只著眼於金錢利潤。「聯生會」

提出尊重人類脆弱性的目標就是要喚醒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有責

任創新知識及決定如何應用新知識的人，敦促他們承擔對其他人的

基本責任。所以承認人類在醫療衛生、生物科學的研究及應用層面

上的脆弱性，更積極的意義在於把多元化社會的不同人士，也即道

德他者(moral strangers)，憑藉尊重人的脆弱性串連起來，從而提昇人

與人之間團結的重要性，而非純粹個人利益。 

本文的主要目標嘗試還原《普言》及《尊重》的基本精神。《普

言》及《尊重》作為重要的生物倫理文本，值得人們關注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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